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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福建省设定的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改革清单
（2021 年全省版）

序
号

主管
部门

改革事
项

许可证
件名称

设定依据

审批
层级
和部
门

改革方式

具体改革举措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
备
注

直
接
取
消
审
批

审
批
改
为
备
案

实
行
告
知
承
诺

优
化
审
批
服
务

1
省住
建厅

高速公
路服务
区燃气
汽车加
气站经
营许可

无

《福建省燃气管理条例》（2002
年福建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
四次会议通过，2012 年修订）第
二十条第一款。

省住
建厅

√
取消高速公路服务
区燃气汽车加气站

经营许可事项

1.开展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，依
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并公开结果。2.
加强信用监管，建立燃气汽车加气站
经营单位信用体系，依法向社会公布
单位信用状况，依法依规对失信主体
开展失信惩戒。

2
省人
防办

人防工
程设计
乙级以
下资质
延续登
记

人民防
空工程
建设设
计单位
资质等
级证书

《关于印发<人防工程设计行政许
可资质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国人
防〔2013〕417 号），根据《福建
省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小组办
公室关于印发省、市、县级人民防
空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事项通用
目录的通知》（闽审改办〔2018〕
141 号）文由公共服务事项调整为
行政许可事项

省级
人防
主管
部门

√

取消“人防工程设计
乙级以下资质延续
登记”，取得住房和
城乡建设部门认定
的工程设计企业人
防工程专业资质即
可开展人民防空工

程设计。

1.开展“双随机、一公开"监管，根
据不同风险程度、信用水平，合理确
定抽查比例。2.对有投诉举报和质量
问题的企业实施重点监管。3.对人防
设计企业的从业行为和服务质量实
施“互联网+监管”，针对发现的普
遍性问题和突发风险开展专项检查。
4.加强信用监管，依法依规构建黑名
单制度，并建立相关失信惩戒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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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主管
部门

改革事
项

许可证
件名称

设定依据

审批
层级
和部
门

改革方式

具体改革举措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
备
注

直
接
取
消
审
批

审
批
改
为
备
案

实
行
告
知
承
诺

优
化
审
批
服
务

3
省人
防办

人防工
程设计
乙级以
下资质
变更登
记

人民防
空工程
建设设
计单位
资质等
级证书

《关于印发<人防工程设计行政许
可资质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国人
防〔2013〕417 号），根据《福建
省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小组办
公室关于印发省、市、县级人民防
空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事项通用
目录的通知》（闽审改办〔2018〕
141 号）文由公共服务事项调整为
行政许可事项。

省级
人防
主管
部门

√

取消“人防工程设计
乙级以下资质变更
登记”，取得住房和
城乡建设部门认定
的工程设计企业人
防工程专业资质即
可开展人民防空工

程设计。

1.开展“双随机、一公开"监管，根
据不同风险程度、信用水平，合理确
定抽查比例。2.对有投诉举报和质量
问题的企业实施重点监管。3.对人防
设计企业的从业行为和服务质量实
施“互联网+监管”，针对发现的普
遍性问题和突发风险开展专项检查。
4.加强信用监管，依法依规构建黑名
单制度，并建立相关失信惩戒制度。

4
省人
防办

人防工
程监理
乙级、
丙级资
质延续
登记

人民防
空工程
建设监
理单位
资质等
级证书
（乙
级、丙
级）

《人防工程监理行政许可资质管
理办法》（国人防〔2013〕227 号），
根据《福建省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
作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省、市、县
级人民防空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
事项通用目录的通知》（闽审改办
〔2018〕141 号）文由公共服务事
项调整为行政许可事项。

省级
人防
主管
部门

√

取消“人防工程监理
乙级、丙级资质延续
登记”，取得住房和
城乡建设部门认定
的工程监理企业相
应资质即可开展人
民防空工程监理。

1.开展“双随机、一公开"监管，根
据不同风险程度、信用水平，合理确
定抽查比例。2.对有投诉举报和质量
问题的企业实施重点监管。3.对人防
监理企业的从业行为和服务质量实
施“互联网+监管”，针对发现的普
遍性问题和突发风险开展专项检查。
4.加强信用监管，依法依规构建黑名
单制度，并建立相关失信惩戒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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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主管
部门

改革事
项

许可证
件名称

设定依据

审批
层级
和部
门

改革方式

具体改革举措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
备
注

直
接
取
消
审
批

审
批
改
为
备
案

实
行
告
知
承
诺

优
化
审
批
服
务

5
省人
防办

人防工
程乙
级、丙
级资质
变更登
记

人民防
空工程
建设监
理单位
资质等
级证书
（乙
级、丙
级）

《人防工程监理行政许可资质管
理办法》（国人防〔2013〕227 号），
根据《福建省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
作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省、市、县
级人民防空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
事项通用目录的通知》（闽审改办
〔2018〕141 号）文由公共服务事
项调整为行政许可事项。

省级
人防
主管
部门

√

取消“人防工程乙
级、丙级资质变更登
记”，取得住房和城
乡建设部门认定的
工程监理企业相应
资质即可开展人民
防空工程监理。

1.开展“双随机、一公开"监管，根
据不同风险程度、信用水平，合理确
定抽查比例。2.对有投诉举报和质量
问题的企业实施重点监管。3.对人防
监理企业的从业行为和服务质量实
施“互联网+监管”，针对发现的普
遍性问题和突发风险开展专项检查。
4.加强信用监管，依法依规构建黑名
单制度，并建立相关失信惩戒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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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主管
部门

改革事
项

许可证
件名称

设定依据

审批
层级
和部
门

改革方式

具体改革举措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
备
注

直
接
取
消
审
批

审
批
改
为
备
案

实
行
告
知
承
诺

优
化
审
批
服
务

6
省交
通运
输厅

汽车租
赁经营
许可

汽车租
赁经营
许可证

《福建省道路运输条例》第四十六
条（二）车辆类型为核载人数为九
人以下的载客汽车；从事汽车租赁
经营的，应当在取得工商营业执照
后，向所在地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
理机构提出申请，并提交符合前款
规定的相关材料。县级以上道路运
输管理机构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
起二十日内作出许可或者不予许
可的决定。作出许可的，向申请人
颁发《汽车租赁经营许可证》，并
向相应车辆配发《租赁汽车证》。
鼓励汽车租赁经营者规模化、网络
化发展，自有车辆达 300 辆以上的
汽车租赁经营者异地设立分支机
构的，报设立地道路运输管理机构
备案。

市
级、
县级
道路
运输
管理
机构

√
将审批事项由 20 个
工作日压减至 6 个
工作日。

1.开展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，依
法依规查处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；2.
加大行政执法力度，营造良好的市场
秩序；3.发挥跨部门联席会议作用，
强化对分时租赁企业的联合监管机
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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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主管
部门

改革事
项

许可证
件名称

设定依据

审批
层级
和部
门

改革方式

具体改革举措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
备
注

直
接
取
消
审
批

审
批
改
为
备
案

实
行
告
知
承
诺

优
化
审
批
服
务

7
省海
洋渔
业局

渔港经
营的许
可审批

渔港经
营许可
证

《福建省渔港和渔业船舶管理条
例》（2004 年福建省第十届人民
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
通过，2010 年福建省第十一届人
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
会议修正）第十三条从事渔港经营
活动的，应当在渔港工程竣工验收
合格后，向渔港所在地县级以上地
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申
请，取得下列渔港经营许可：（一）
码头和其他渔港设施经营；（二）
渔获物和渔需物资装卸、驳运、仓
储等经营。

市
级、
县级
渔业
行政
主管
部门

√

1.申请人“最多跑一
次”。2.审批机关可
以通过电子证照库
获取的材料不再要
求申请人提供。3.
审批时限由 30 个工
作日压减至 15 个工
作日。

1.开展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，发
现违法违规行为要依法查处。2.对风
险等级高、投诉举报多的企业实施重
点监管。3.依法及时处理投诉举报，
处理结果依法向社会公开并记入企
业信用记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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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主管
部门

改革事
项

许可证
件名称

设定依据

审批
层级
和部
门

改革方式

具体改革举措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
备
注

直
接
取
消
审
批

审
批
改
为
备
案

实
行
告
知
承
诺

优
化
审
批
服
务

8
省林
业局

省重点
保护陆
生野生
动物驯
养繁殖
许可证
核发

福建省
野生动
物驯养
繁殖许
可证

《福建省实施<野生动物保护法>
办法》（1993 年福建省第八届人
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，2012
年福建省人大常委会修订）第十八
条驯养繁殖野生动物的，应当向野
生动物主管部门申办驯养繁殖许
可证。驯养繁殖国家重点保护野生
动物的，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；驯
养繁殖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，由
市（地）野生动物主管部门报省野
生动物主管部门批准发证；驯养繁
殖一般保护野生动物的，由县级以
上野生动物主管部门批准发证。第
十九条驯养繁殖野生动物的单位
和个人，必须按照驯养繁殖许可证
规定进行。需要变更野生动物种
类、数量的，应当向原批准机关办
理变更手续。需要终止驯养繁殖
的，应当在终止前 30 日内向原批
准机关办理终止手续，注销驯养繁
殖许可证。

市级
林业
部门

√

1.初次申请、变更压
缩审批时限至 10 个
工作日，延续、注销
压缩审批时限至 1
个工作日，优化审批
流程。2.申报材料能
进行网上验证的，可
仅提供证件名称及
号码，无需提供纸质
材料；属于本局已下
发文件或制作的证
照，只需提供文号、
证照号码。

1.严格落实行业标准和规范要求，加
大监督检查力度。2.加强信用监管，
依法依规对失信主体开展失信惩戒。
3.组织开展行业培训。4.发挥行业协
会自律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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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主管
部门

改革事
项

许可证
件名称

设定依据

审批
层级
和部
门

改革方式

具体改革举措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
备
注

直
接
取
消
审
批

审
批
改
为
备
案

实
行
告
知
承
诺

优
化
审
批
服
务

9
省林
业局

一般保
护陆生
野生动
物驯养
繁殖许
可证核
发

福建省
野生动
物驯养
繁殖许
可证

《福建省实施<野生动物保护法>
办法》（1993 年福建省第八届人
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，2012
年福建省人大常委会修订）第十八
条驯养繁殖野生动物的，应当向野
生动物主管部门申办驯养繁殖许
可证。驯养繁殖国家重点保护野生
动物的，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；驯
养繁殖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，由
市（地）野生动物主管部门报省野
生动物主管部门批准发证；驯养繁
殖一般保护野生动物的，由县级以
上野生动物主管部门批准发证。第
十九条驯养繁殖野生动物的单位
和个人，必须按照驯养繁殖许可证
规定进行。需要变更野生动物种
类、数量的，应当向原批准机关办
理变更手续。需要终止驯养繁殖
的，应当在终止前 30 日内向原批
准机关办理终止手续，注销驯养繁
殖许可证。

县级
林业
部门

√

1.初次申请、变更压
缩审批时限至 10 个
工作日，延续、注销
压缩审批时限至 1
个工作日，优化审批
流程。2.申报材料能
进行网上验证的，可
仅提供证件名称及
号码，无需提供纸质
材料；属于本局已下
发文件或制作的证
照，只需提供文号、
证照号码。

1.严格落实行业标准和规范要求，加
大监督检查力度。2.加强信用监管，
依法依规对失信主体开展失信惩戒。
3.组织开展行业培训。4.发挥行业协
会自律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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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主管
部门

改革事
项

许可证
件名称

设定依据

审批
层级
和部
门

改革方式

具体改革举措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
备
注

直
接
取
消
审
批

审
批
改
为
备
案

实
行
告
知
承
诺

优
化
审
批
服
务

1
0

省林
业局

经营利
用一般
保护陆
生野生
动物及
其制品
审批

福建省
野生动
物经营
加工许
可证

《福建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野
生动物保护法>办法》（1993 年福
建省第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
议通过，2012 年福建省人大常委
会修订）第二十一条经营利用野生
动物的单位和个人，必须先向县级
以上野生动物主管部门申领野生
动物经营加工许可证，方可向同级
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营业执照。

县级
林业
部门

√

1.初次申请、变更压
缩审批时限至 10 个
工作日，延续、注销
压缩审批时限至 1
个工作日，优化审批
流程。2.申报材料能
进行网上验证的，可
仅提供证件名称及
号码，无需提供纸质
材料；属于本局已下
发文件或制作的证
照，只需提供文号、
证照号码。

1.严格落实行业标准和规范要求，加
大监督检查力度。2.加强信用监管，
依法依规对失信主体开展失信惩戒。
3.组织开展行业培训。4.发挥行业协
会自律作用。



208

序
号

主管
部门

改革事
项

许可证
件名称

设定依据

审批
层级
和部
门

改革方式

具体改革举措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
备
注

直
接
取
消
审
批

审
批
改
为
备
案

实
行
告
知
承
诺

优
化
审
批
服
务

1
1

省市
场监
管局

食品生
产加工
小作坊
登记

食品生
产加工
小作坊
登记证
书

《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
会关于修改《福建省食品安全条
例》等涉及食品药品安全领域的地
方性法规的决定》，将第五十四条
第一款修改为：“食品生产加工小
作坊实行登记制。所在地县级人民
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负责
受理、审查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登
记申请，必要时可进行现场核查。
对符合本条例规定条件的，自收到
申请之日起十日内颁发登记证书；
对不符合条件的，不予登记并书面
告知理由。实施登记不得收取费
用。”

县级
市场
监管
部门

√

1.实现申请、审批全
程网上办理。2.将审
批时限按照省政府
有关要求压缩至50%
以内。3.能在线核验
或现场核实的，不再
要求申请人提供营
业执照等材料。

按照“规范发展一批、转型升级一批、
打击取缔一批”的总体要求，加强小
作坊监管力度，做好小作坊日常监督
检查、监督抽检、违法行为查处和诚
信体系建设，督促小作坊落实食品安
全主体责任，提升小作坊食品安全总
体水平，促进小作坊产业健康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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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主管
部门

改革事
项

许可证
件名称

设定依据

审批
层级
和部
门

改革方式

具体改革举措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
备
注

直
接
取
消
审
批

审
批
改
为
备
案

实
行
告
知
承
诺

优
化
审
批
服
务

1
2

厦门
市人
民政
府

企业或
项目入
区核准

无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》第
九十条：“经济特区法规根据授权
对法律、行政法规、地方性法规作
变通规定的，在本经济特区适用经
济特区法规的规定”
1.《厦门经济特区高新技术产业园
区条例》(2002 年厦门市十一届人
大常委会第 42 次会议通过，2014
年厦门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 17
次会议《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
委员会关于修改（厦门经济特区高
新技术产业园区条例〉的决定》修
正）第五条、第十二条、第十四条。
2.厦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管
理委员会与企业之间的土地出让、
租赁及有关协议约定。

厦门
火炬
高技
术产
业开
发区
管理
委员
会

√
取消“企业或项目入

区核准”

后续加强对土地合同、租赁合同等相
关协议中约定的住所、经营场所和经
营内容的事中事后确认检查


